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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凯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保荐机构名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被保荐公司简称：凯因科技 

保荐代表人姓名：吴俊、张子慧 被保荐公司代码：688687.SH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北京凯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8 号）核准，北京凯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上市公司”、“凯因科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4,246.00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每股发行价格人民币 18.98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人民币 805,890,8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725,866,140.61 元。本次发行证券已于 2021 年 2 月 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或“海通证券”）担任其持续督

导保荐机构，持续督导期间为 2021 年 2 月 8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2 月 8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持续督导期内（以下简称“本持续督

导期间”），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保荐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等相关规定，通过日常沟

通、定期回访、现场检查、尽职调查等方式进行持续督导，现就 2023 年半年度

持续督导情况报告如下： 

一、2023 年半年度保荐机构持续督导工作情况 

项 目 工作内容 

1、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持续督导工作制度，

并针对具体的持续督导工作制定相应的工作

计划。 

保荐机构已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持续督导工

作制度，并针对具体的持续督导工作制定相应

的工作计划。 

2、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在持续督导工 保荐机构已与上市公司签署了保荐协议，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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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工作内容 

作开始前，与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签署持续

督导协议，明确双方在持续督导期间的权利义

务，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持续督导期间，

协议相关方对协议内容做出修改的，应于修改

后五个交易日内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终止

协议的，协议相关方应自终止之日起五个交易

日内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并说明原因。 

明确了双方在持续督导期间的权利和义务，并

已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本持续督导期间，

未发生对协议内容做出修改或终止协议的情

况。 

3、持续督导期间，按照有关规定对上市公司

违法违规事项公开发表声明的，应于披露前向

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并经审核后予以披露。 

本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未发生需公开发表

声明的违法违规事项。 

4、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出

现违法违规、违背承诺等事项的，应自发现或

应当发现之日起五个交易日内向上海证券交

易所报告。 

本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未出

现需报告的违法违规、违背承诺等事项。 

5、通过日常沟通、定期回访、现场检查、尽

职调查等方式开展持续督导工作。 

本持续督导期间，保荐机构通过日常沟通、定

期或不定期回访、现场检查、尽职调查等方式，

对上市公司开展持续督导工作。其中，保荐机

构于 2023 年 5 月 22 日至 2023 年 5 月 23 日对

上市公司进行了现场检查。 

6、督促上市公司建立和执行规范运作、承诺

履行、分红回报等制度。 

保荐机构已督促上市公司建立和执行规范运

作、承诺履行、分红回报等制度。 

7、督导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遵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发布的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并切

实履行其所做出的各项承诺。 

保荐机构持续督促、指导上市公司及其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本持续督导期间，上市

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能够遵守

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并切实履行其所做出的

各项承诺。 

8、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公司治

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股东大会、董事会、监

事会议事规则以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的行为规范等。 

核查了上市公司治理制度建立与执行情况，上

市公司《公司章程》、三会议事规则等制度符

合相关法规要求，本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

有效执行了相关治理制度。 

9、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内控制

度，包括但不限于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算制

度和内部审计制度，以及募集资金使用、关联

交易、对外担保、对外投资、衍生品交易、对

子公司的控制等重大经营决策的程序与规则

等。 

核查了上市公司内控制度建立与执行情况，上

市公司内控制度符合相关法规要求，本持续督

导期间，上市公司有效执行了相关内控制度。 

10、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信息披

露制度，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其他相关文件，

并有充分理由确信上市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

所提交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保荐机构督促上市公司严格执行信息披露制

度，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其他相关文件，详见

“二、保荐机构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审阅的情

况”。 

11、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 详见“二、保荐机构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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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工作内容 

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进行事前

审阅，对存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应及时督促

上市公司予以更正或补充，上市公司不予更正

或补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的情况”。 

12、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未进行事前审

阅的，应在上市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后五个

交易日内，完成对有关文件的审阅工作，对存

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应及时督促上市公司

更正或补充，上市公司不予更正或补充的，应

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详见“二、保荐机构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审阅

的情况”。 

13、关注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受到中国证监会行

政处罚、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

的情况，并督促其完善内部控制制度，采取措

施予以纠正。 

本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受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

分或者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监管关注函的

情况。 

14、关注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

履行承诺的情况，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等未履行承诺事项的，应及时向上海证

券交易所报告。 

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作出承诺

的，保荐机构、保荐代表人应当督促其对承诺

事项的具体内容、履约方式及时间、履约能力

分析、履约风险及对策、不能履约时的救济措

施等方面进行充分信息披露。 

保荐机构、保荐代表人应当针对前款规定的承

诺披露事项，持续跟进相关主体履行承诺的进

展情况，督促相关主体及时、充分履行承诺。 

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披露、履

行或者变更承诺事项，不符合法律法规、上市

规则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其他规定的，保荐机

构和保荐代表人应当及时提出督导意见，并督

促相关主体进行补正。 

本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等不存在未履行承诺的情况。 

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已对承诺

事项的具体内容、履约方式及时间、履约能力

分析、履约风险及对策、不能履约时的救济措

施等方面进行充分信息披露。 

15、关注公共传媒关于上市公司的报道，及时

针对市场传闻进行核查。经核查后发现上市公

司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与披露的

信息与事实不符的，应及时督促上市公司如实

披露或予以澄清；上市公司不予披露或澄清

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本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未出现该等事项。 

16、发现以下情形之一的，应督促上市公司做

出说明并限期改正，同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

告： 

（一）上市公司涉嫌违反《上市规则》等上海

本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及相关主体未出现

该等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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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工作内容 

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 

（二）中介机构及其签名人员出具的专业意见

可能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等

违法违规情形或其他不当情形； 

（三）上市公司出现《保荐办法》第七十一条、

第七十二条规定的情形； 

（四）上市公司不配合保荐机构持续督导工

作； 

（五）上海证券交易所或保荐机构认为需要报

告的其他情形。 

17、制定对上市公司的现场检查工作计划，明

确现场检查工作要求，确保现场检查工作质

量。保荐机构对上市公司的定期现场检查每年

不应少于一次，负责该项目的两名保荐代表人

至少应有一人参加现场检查。 

保荐机构制定了对上市公司的现场检查工作

计划，明确现场检查工作要求。保荐机构于

2023 年 5 月 22 日至 2023 年 5 月 23 日对上市

公司进行了现场检查，负责该项目的两名保荐

代表人中吴俊参加了现场检查。 

18、重点关注上市公司是否存在如下事项： 

（一）存在重大财务造假嫌疑； 

（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涉嫌

资金占用； 

（三）可能存在违规担保； 

（四）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董

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涉嫌侵占上市公司

利益； 

（五）资金往来或者现金流存在重大异常； 

（六）本所或者保荐人认为应当进行现场核查

的其他事项。 

出现上述情形的，保荐机构及其保荐代表人应

当督促公司核实并披露，同时应当自知道或者

应当知道之日起 15 日内按规定进行专项现场

核查。公司未及时披露的，保荐机构应当及时

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本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未出现该等事项。 

19、识别并督促上市公司披露对公司持续经营

能力、核心竞争力或者控制权稳定有重大不利

影响的风险或者负面事项，并发表意见 

本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及相关主体未出现

该等事项。 

20、关注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督

促上市公司按照本规则规定履行核查、信息披

露等义务 

本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及相关主体未出现

该等事项。 

21、对上市公司存在的可能严重影响公司或者

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事项开展专项核查，并出具

现场核查报告 

本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及相关主体未出现

该等事项。 

22、上市公司日常经营出现下列情形的，保荐 2023 年 4 月，为满足公司战略发展要求，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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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工作内容 

机构、保荐代表人应当就相关事项对公司经营

的影响以及是否存在其他未披露重大风险发

表意见并披露： 

（一）主要业务停滞或出现可能导致主要业务

停滞的重大风险事件； 

（二）资产被查封、扣押或冻结； 

（三）未能清偿到期债务； 

（四）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财务负

责人或核心技术人员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采

取强制措施； 

（五）涉及关联交易、为他人提供担保等重大

事项； 

（六）本所或者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

其他情形。 

子公司凯因格领资金实力，公司关联自然人汤

键先生以 953.00 万元向子公司凯因格领进行

增资。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十七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上述交易的独立意

见，决策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公司

章程》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

本次关联交易定价遵循市场化原则，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保荐机构对

该项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并出具了相关核查

意见。 

除上述情况外，本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及

相关主体未出现其他相关事项。 

23、上市公司业务和技术出现下列情形的，保

荐机构、保荐代表人应当就相关事项对公司核

心竞争力和日常经营的影响，以及是否存在其

他未披露重大风险发表意见并披露： 

（一）主要原材料供应或者产品销售出现重大

不利变化； 

（二）核心技术人员离职； 

（三）核心知识产权、特许经营权或者核心技

术许可丧失、不能续期或者出现重大纠纷； 

（四）主要产品研发失败； 

（五）核心竞争力丧失竞争优势或者市场出现

具有明显优势的竞争者； 

（六）本所或者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

其他情形。 

本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及相关主体未出现

该等事项。 

24、持续关注上市公司建立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制度与执行情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投资项

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对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

情况进行现场检查。 

保荐机构对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募

集资金的使用以及投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

项进行了持续关注，督导公司执行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制度及募集资金监管协议，于 2023 年 5

月 22 日至 2023 年 5 月 23 日对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现场检查。 

25、保荐机构发表核查意见情况。 

2023 年半年度，保荐机构发表核查意见具体情

况如下： 

2023 年 2 月 1 日，保荐机构发表《海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凯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

查意见》； 



 

6 

项 目 工作内容 

2023 年 3 月 2 日，保荐机构发表《海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凯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核查

意见》； 

2023 年 4 月 22 日，保荐机构发表《海通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凯因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2022 年度持续督导年度跟踪报告》； 

2023 年 4 月 22 日，保荐机构发表《海通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凯因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2022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核查

意见》； 

2023 年 4 月 22 日，保荐机构发表《海通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凯因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2022 年度持续督导现场检查报告》； 

2023 年 4 月 22 日，保荐机构发表《海通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凯因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

见》。 

2023 年 6 月 20 日，保荐机构发表《海通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凯因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差异化分红的核查意见》。 

26、保荐机构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情况（如有） 无 

二、保荐机构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审阅的情况 

海通证券持续督导人员对上市公司本持续督导期间的信息披露文件进行了

事先或事后审阅，包括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及公告、董事会会议决议及公告、监事

会会议决议及公告、募集资金使用和管理的相关报告和其他临时公告等文件，对

信息披露文件的内容及格式、履行的相关程序进行了检查。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上市公司严格按照证券监督部门的相关规定进行

信息披露，依法公开对外发布各类定期报告或临时报告，确保各项重大信息的披

露真实、准确、完整、及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三、重大风险事项 

（一）核心竞争力风险 

1、新药研发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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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药研发具有技术难度高、资金投入大、时间跨度长等特点。药品研发

过程中主要面临关键技术无法突破、临床试验失败、新药评审监管政策变化等一

系列风险。公司目前重点聚焦以创新药为核心的乙肝功能性治愈药物组合研发，

同时布局免疫性疾病领域提高预防保护率与临床治愈率的创新药物管线，存在多

项处于不同阶段的在研项目。如果公司新药研发未能获得成功，或者因研发进度

延迟而未能及时上市，公司将无法取得预期收益，业务发展将受到不利影响。 

2、技术创新及升级迭代的风险 

公司构建了以中和抗体发现技术、重组蛋白和抗体产业化技术等为核心的

生物医药技术平台，上述技术对保障公司持续研发具有重要意义。未来随着基础

科学的研究、医药研发技术的进步，如出现了更具突破性、创新性的医药技术，

则公司的医药研发平台技术及产业化技术面临被升级替代或者革新的风险。若公

司不能保持相关技术的领先，公司的现有医药产品或在研新药产品将面临因技术

升级而被迭代的风险。同时技术创新和迭代升级过程中可能会发生知识产权纠纷

风险，这会对公司经营带来不利影响。 

3、核心技术人员流失的风险 

核心技术人员是公司持续创新的来源，随着医药行业的发展，业内公司对

人才的需求日趋增长，企业间人才争夺激烈。公司能否维持现有核心技术人员团

队并吸引更多优秀研发人员加入，将关系到公司在研发和生产方面的稳定性和持

久性，并将决定公司未来能否继续保持在行业内的技术领先优势。如果公司未来

在发展前景、薪酬福利、工作环境等方面无法保持持续的竞争力，可能造成公司

研发人才流失，导致技术优势削弱，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将有所下降，公司的经营

规模、盈利能力可能受到不利影响。 

4、新产品市场推广的风险 

公司有多款新产品，其中直接抗病毒药物凯力唯®、赛波唯®主要聚焦于丙

肝治疗领域。近年来，丙肝直接抗病毒药物（DAAs）的口服治疗方案陆续在我

国上市，与凯力唯®、赛波唯®药物同属泛基因型治疗药物有吉利德的丙通沙®、

南京圣和的圣诺迪®，虽然丙通沙®和凯力唯®均进入了《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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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但公司产品仍然面临一定的市场竞争。若公司未

能采取有效的市场推广策略，将面临市场推广受阻、产品商业化不及预期的风险。 

目前，我国获批上市的泛基因型全口服治疗药物有丙通沙®、凯力唯®和圣

诺迪®，截止目前进入医保目录的仅有丙通沙®和凯力唯®两个品种。公司产品凯

力唯®系列药物，可覆盖中国所有主要基因型，每日一次，连续服用 12 周，足疗

程用药后临床治愈率（SVR12）高达 97%，可实现全员治疗、简化诊治流程、降

低病人的用药负担。2022 年医保续约谈判结束后，凯力唯®实现泛基因型准入，

报销范围扩大；同时，医保支付标准下调至 113.53 元（60mg/粒），使得患者用

药负担进一步降低。 

（二）经营风险 

1、主要原材料供应及采购价格波动的风险 

公司生产所需的原材料主要包括盐酸可洛派韦、索磷布韦、吡非尼酮、甘

草酸单铵盐 A、预充注射器、空心胶囊、预充注射器胶塞等。未来如果因行业政

策、市场环境等发生显著变化导致公司生产所需的主要原材料的供应出现短缺或

价格发生较大幅度的波动，公司的盈利能力将受到不利影响。 

2、产品质量和安全性的风险 

药品的质量和安全直接关系到用药者的健康和生命安危。药品生产具有工

艺流程长、安全性要求高等特点，在原辅料采购以及药品生产、存储、运输等环

节出现差错均可能对药品的质量产生不利影响，甚至可能危及患者的生命安全。 

如果公司不能持续建立有效的质量管理体系，并有效组织生产经营活动，

保持良好的产品质量，一旦公司的产品质量出现问题，可能导致患者用药安全性

风险，公司可能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品牌形象将受到损害，行业地位和业务

发展将会受到不利影响。 

3、诉讼风险 

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16 日收到北京知识产权法院送达的关于吉利德（上海）

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称“原告”）起诉公司的（2021）京 73 民初 664 号《民

事起诉状》等相关材料。根据原告的诉讼文件，原告是第 ZL200480019148.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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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明专利的被许可人，专利权人为吉利德制药有限责任公司，其是吉利德科

学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涉案专利于 2009 年 6 月 24 日授权公告，专利期限届满日

为 2024 年 4 月 21 日。 

2023 年 4 月 26 日，公司收到北京知识产权法院送达的（2021）京 73 民初

664 号的一审《民事判决书》。一审判决结果为：驳回原告吉利德（上海）医药

科技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五万零三百元，由原告吉利德（上海）

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8 日收到北京知识产权法院送达的《上诉状》，上诉人

吉利德（上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一审原告）不服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的（2021）

京 73 民初 664 号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截至目前，国内尚未有过因实施前药而判定对体内活性代谢产物专利构成

侵权的判例。如果公司败诉，可能导致索磷布韦片在 2024 年 4 月 21 日前的生产

和销售受到一定影响，但预计不会影响索磷布韦片已取得的上市许可。 

（三）行业风险 

1、国家医保目录等政策变动带来的经营风险 

列入国家医保目录的药品由社保基金支付全部或部分费用。国家医保目录

药品会不定期根据治疗需要、药品使用频率、疗效及价格等因素进行调整。公司

产品是否进入医保目录，可能对不同产品的营销策略以及定价、销量产生影响，

从而影响公司的经营业绩。 

2、带量采购引起的经营风险 

国家全面深化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改革。各地区统一执行集中采购结果。集

中采购结果执行周期中，医疗机构须优先使用集中采购中选品种，并确保完成约

定采购量。各地区医疗机构在优先使用集中采购中选品种的基础上，剩余用量可

按所在地区药品集中采购管理有关规定，适量采购同品种价格适宜的非中选药品。 

截止报告期末，除上海市目前还未进行复方甘草酸苷口服制剂的带量采购

项目外，公司复方甘草酸苷口服制剂先后在浙江、山东、江苏、四川、山西、辽

宁、吉林、黑龙江、青海、海南、西藏、内蒙古、陕西、宁夏、新疆、福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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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湖北、云南、北京、天津、河北、广东、江西等省份（自治区、直辖市）及

省际联盟纳入到带量采购目录范畴，以上省份（自治区、直辖市）均中标，中标

后导致产品价格下降，但在河南省、安徽省带量采购项目中未中选。 

公司复方甘草酸苷注射剂和人干扰素 α2b 注射液被广东省省际联盟纳入到

带量目录范围，其中复方甘草酸苷注射剂中选，在广东、江西、山西、河南、海

南、青海、新疆执行；人干扰素 α2b 注射液进入备选目录，在广东、河南、山西、

海南、青海、新疆执行。 

同时，带量采购周期原则上一年，目前复方甘草酸苷口服制剂在新疆、山

东、江苏已续签，其他省份（自治区、直辖市）执行延长采购周期的政策（继续

执行原中选价格）。中标产品价格下降及小部分省份（自治区、直辖市）完成采

购周期后，是否续签（延标）政策不明朗，还需继续跟进后续政策，可能对公司

未来的收入和业绩产生一定影响。 

3、医药行业政策变化风险 

一方面公司产品的定价受到是否进入医保目录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带量采

购招标过程中，可能存在部分企业在产品招标时以超低价参与竞标，甚至出现中

标价接近生产成本的情形。虽然公司不会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竞标，但公司产

品价格受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影响而出现价格下降的可能性仍较大。 

（四）宏观环境风险 

公司所处的医药行业容易受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医药产业政策的综合影响，

经济发展的周期波动、行业景气度变化以及监管政策变化亦可能对公司的生产经

营造成影响。 

四、重大违规事项 

2023 年上半年，公司不存在重大违规事项。 

五、主要财务指标的变动原因及合理性 

2023 年上半年度，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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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主要财务数据 2023 年 1-6 月 2022 年 1-6 月 增减幅度（%） 

营业收入 568,741,248.20 492,886,396.79 15.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38,358,275.76 37,236,855.77 3.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1,797,023.70 24,852,337.57 68.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46,464,411.63 68,147,724.38 -168.18 

主要财务数据 2023 年 6 月 30 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 增减幅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673,967,443.07 1,675,556,748.68 -0.09 

总资产 2,151,170,304.62 2,209,724,972.77 -2.65 

主要财务指标 2023 年 1-6 月 2022 年 1-6 月 增减幅度（%）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9 0.219 4.5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29 0.219 4.5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

本每股收益（元／股） 
0.249 0.146 70.5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2.27 2.19 

增加 0.08 个百

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

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7 1.46 

增加 1.01 个百

分点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

例（%） 
9.87 14.60 

减少 4.73 个百

分点 

2023 年上半年，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15.39%，主要源于成熟产品

市场占有率的保持和新产品的大幅增长；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 68.18%，主要系营业收入的增加和股份支付费用的

减少所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下降 168.18%，主要系采购

付款增加、薪资调整导致的职工支出增加及收到的政府补助减少所致；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较上年同期增长 70.55%，主要系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增长所致。 

六、核心竞争力的变化情况 

公司是一家具有自主创新研发实力，专注于病毒及免疫性疾病领域，集创新

药物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高科技生物医药公司。公司依托核心技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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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开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药：丙肝全口服泛基因型药物盐酸可洛派韦

胶囊、培集成干扰素 α-2 注射液，并实现产业化落地。当前重点聚焦以创新药为

核心的乙肝功能性治愈药物组合研发，同时布局免疫性疾病领域提高预防保护率

与临床治愈率的创新药物管线。 

（一）创新药研发、生产、商业化落地的全产业链运营能力 

公司建立了高效的系统性研发项目管理体系和研发质量管理体系，驱动创新

药研发快速申报临床、申请注册批件至产业化上市，实现研发成果的快速孵化；

与全国百余家传染病专科医院进行深度合作，积累了众多临床专家团队资源，在

对疾病治疗方案精准判断的基础上集中资源力求临床研究的高效性和有效性，争

取尽早获得注册批件；以药品成药性和产业化目标为驱动，依托多年 GMP 生产

质量体系，生产过程质量可控；基于覆盖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主要市场的营销网

络，围绕医生提供有临床价值的治疗药物，为患者提供治疗解决方案，构建包括

初筛、确诊、互联网医院在内的新型医疗服务模式。 

公司经过多年的研发和产业化研究，1 类新药盐酸可洛派韦胶囊于 2020 年

一季度获批上市，同年通过国家医保谈判进入国家医保目录，2022 年国家医保

谈判续约覆盖泛基因型；公司持续进行目标终端的市场准入和开拓，经过两年多

的经营，凯力唯®产品 2023 年上半年的营收同比增长逾 2 倍。 

（二）创新能力突出，研发成果显著 

经过十余年不断积累，公司构建了以中和抗体发现技术、重组蛋白和抗体产

业化技术等为核心的生物医药技术平台，共承担 7 项国家“十二五”、“十三五”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公司持续培养、吸纳高端研发人才，组建了包括新药发现、CMC 研究、临

床前研究和临床研究的研发队伍，打造了具备药物全产业链开发能力的研发体系，

并结合以药品成药性和产业化为目标的研发策略，显著提升了新药开发和产业化

的成功率，近年来获得了 2 个创新药注册批件，1 个创新药临床批件，3 个 2 类

新药临床批件。 

（三）深耕抗病毒领域，不断实现治疗方案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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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长期专注抗病毒领域，以提升临床治愈率为目标对治疗方案进行升级和

不断迭代。其中，在丙肝治疗领域中，产品管线涵盖四代治疗方案，是国内拥有

丙肝治疗药物最多的企业。在乙肝治疗领域，紧跟国际前沿最新发现，围绕抗病

毒、免疫重建、乙肝表面抗原抑制等多种机制，通过自主研发为主的方式，布局

了涵盖重组蛋白、单克隆抗体、小分子药物、siRNA 等多种药物类型在内的产品

管线。公司将基于以上病毒性肝炎治疗领域的样板经验，逐步构建针对抗病毒领

域的治疗方案。 

七、研发支出变化及研发进展 

（一）研发支出及变化情况 

单位：元 

 本期数 上期数 变化幅度（%） 

费用化研发投入 43,833,264.51 51,820,640.26 -15.41 

资本化研发投入 12,307,369.63 20,149,953.69 -38.92 

研发投入合计 56,140,634.14 71,970,593.95 -22.00 

研发投入总额占营业收入

比例（%） 
9.87 14.60 

减少 4.73 个百分

点 

研发投入资本化的比重

（%） 
21.92 28.00 

减少 6.08 个百分

点 

2023 年 1-6 月，研发投入资本化的比重较上年同期减少 6.08 个百分点，主

要原因是公司在研项目 KW-001 处于Ш期临床用药随访阶段，导致本报告期研发

投入资本化投入下降。 

（二）研发进展 

2023 年上半年度，公司的主要在研项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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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序

号 

项目名

称 
预计总投资规模 本期投入金额 累计投入金额 

进展或阶

段性成果 

拟达到

目标 
技术水平 具体应用前景 

1 KW-001 110,000,000.00 12,307,369.63 67,850,355.38 
Ⅲ期临床

试验 

药品上

市 

KW-001培集成干扰素α-2注射液是一种

公司自主研发的新型长效干扰素，具有

广谱抗病毒、抗肿瘤、增强免疫等作用。 

适应症：病毒性

乙型肝炎 

2 KW-027 257,000,000.00 6,145,945.16 68,110,256.22 
Ia 期临床

试验 

药品上

市 

KW-027 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生物制

品 1 类新药，作用机制是通过单克隆抗

体，特异性结合并清除 HBsAg 抗原，实

现血清 HBsAg 抗原水平大幅降低。有效

降低血液中 HBsAg 抗原水平可解除

HBsAg 对人体免疫系统的抑制和耗竭作

用，是清除 HBV 感染细胞的前提和实现

乙肝功能性治愈的关键。 

适应症：病毒性

乙型肝炎 

3 KW-034 101,000,000.00 455,255.22 20,703,941.88 临床前 
药品上

市 

KW-034 是治疗乙肝的化药 1 类新药，该

药主要作用于乙肝病毒结构蛋白，具有

选择性高、副作用小的优点，与现有核

苷（酸）类和干    扰素类抗病毒药物

联用有可能发挥良好的治疗效果，有效

缓解病毒耐药问题，增加治疗成功率。 

适应症：病毒性

乙型肝炎 

4 KW-041 55,000,000.00 109,632.86 12,375,281.95 临床前 
药品上

市 

KW-041 是公司自主研发的生物制品 1

类新药，高效抑制新型冠状病毒的中和

抗体，药效学动物攻毒试验显示抑制病

毒效果显著。 

适应症：新型冠

状病毒病

（COVID-19） 

5 KW-045 75,000,000.00 4,252,197.62 12,392,881.01 
I 期临床

试验 

药品上

市 

KW-045 人干扰素 α2b 喷雾剂，采用无菌

灌装，不加防腐剂，直接喷雾剂作用于

适应症:用于治

疗由病毒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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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口咽部，发挥局部抗病毒作用，降

低安全性风险；采用国际知名品牌喷雾

泵，剂量准确，喷雾的粒径分布适合口

咽部给药，有效性和安全性好。 

引起的儿童疱

疹性咽峡炎 

6 KW-007 75,000,000.00 970,016.41 15,546,801.65 

临床前 

药品上

市 

KW-007 是公司自主研发的生物制品 1

类新药，可抑制肿瘤的增殖和转移。经

国内外临床研究证明，KW-007 可与卡介

苗（Bacillus Calmette-Guerin，简称 BCG）

联用，对治疗非肌层浸润性膀胱癌具有

协同效果。 

适应症：非肌层

浸润性膀胱癌 

Ⅰ期临床试

验 

适应症：晚期恶

性肿瘤 

7 KW-020 25,000,000.00 861,313.11 23,040,571.28 

已提交一

致性评价

补充申请 

通过一

致性评

价 

KW-020 是复方甘草酸苷一致性评价研

发项目，具有抗炎、免疫调节等多种药

理作用。 

适应症：治疗慢

性肝病,改善肝

功能异常。可用

于治疗湿疹﹑

皮肤炎﹑斑秃。 

8 KW-040 46,000,000.00 2,059,299.06 12,390,528.20 临床前 
药品上

市 

KW-040是基于GalNAc肝靶向递送平台

技术的 siRNA 药物，通过对乙肝病毒生

命周期的阻断，高效且持久地清除乙肝

表面抗原(HBsAg)、乙肝 E 抗原(HBeAg)

及其他病毒相关蛋白，解除病毒对机体

免疫系统的抑制，有望实现乙肝表面抗

原的血清学转换，乃至乙肝功能性治愈。 

适应症：病毒性

乙型肝炎 

9 KW-051 180,000,000.00 7,439,394.63 8,958,940.88 
II 期临床

试验 

药品上

市 

干扰素可用于带状疱疹的治疗，且疗效

明确。培集成干扰素 α-2 注射液是公司

自主研发的新型长效干扰素，具有广谱

抗病毒、抗肿瘤、增强免疫等作用，其

适应症：带状疱

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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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普通干扰素活性更高，疗效更好，应

用上也更为简便，可为带状疱疹的治疗

提供新的治疗选择。 

10 GL-004 16,000,000.00 0.00 0.00 

已提交药

品上市申

请 

药品上

市 

马来酸阿伐曲泊帕片是一款口服血小板

生成素受体激动剂（TPO-RA），可短时

间内（治疗后 3-5 天）快速提升血小板

计数，不受食物类型限制的口服用药方

式，大大提高了血小板减少症患者的生

活质量。 

适应症：本品适

用于择期行诊

断性操作或者

手术的慢性肝

病相关血小板

减少症的成年

患者。 

11 KW-059 40,000,000.00 487,231.20 487,231.20 

截至 2023

年 7 月，

已取得临

床试验批

准通知书 

药品上

市 

肝上皮样血管内皮瘤（HEHE）为罕见肿

瘤疾病，既往无标准有效的治疗方法。

临床实践显示干扰素可用于肝上皮样血

管内皮瘤的治疗，且疗效良好。培集成

干扰素 α-2 注射液是公司自主研发的新

型长效干扰素，具有广谱抗病毒、抗肿

瘤、增强免疫等作用，其较普通干扰素

活性更高，疗效更好，应用上也更为简

便，可为肝上皮样血管内皮瘤的治疗提

供可靠的治疗选择。 

适应症:用于治

疗肝上皮样血

管内皮瘤 

合

计 
/ 980,000,000.00 35,087,654.90 241,856,789.65 / / / / 

注：KW-059 为本年度新增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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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新增业务进展是否与前期信息披露一致 

不适用。 

九、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是否合规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于 2021 年 1 月 5 日出具的证监许可[2021]8 号文

《关于同意北京凯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公司获

准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4,246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8.98

元，募集资金总额计人民币 805,890,800.00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80,024,659.39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725,866,140.61 元，上述募集资金

于 2021 年 2 月 2 日到位，已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予以验证并

出具中汇会验[2021]0208 号《验资报告》。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431,049,397.19 元（包括置

换预先投入金额），2023 年 1-6 月使用募集资金 21,384,960.60 元，募集资金余额

为 310,933,507.83 元，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元）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725,866,140.61 

2023 年初募集资金余额 330,929,703.11 

减：2023 年 1-6 月直接投入募投项目的金额 21,384,960.60 

加：2023 年 1-6 月利息收入、理财收益扣除手续费净额 1,388,765.32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余额 310,933,507.83 

其中：存放募集资金专户活期余额 4,533,507.83 

      七天通知存款、结构性存款未到期理财余额 306,400,000.00 

公司 2023 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

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制度文件的规定，对

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并及时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募集资

金具体使用情况与公司已披露情况一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

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不存在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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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国家反洗钱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 

十、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质押、

冻结及减持情况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凯因科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持有凯因科技的股份均不存在质押、冻结及减持的情形。 

十一、上市公司是否存在《保荐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规定应

向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或应当发表意见的其他事项 

经核查，截至本持续督导跟踪报告出具之日，上市公司不存在按照《保荐办

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规定应向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或应

当发表意见的其他事项。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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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凯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吴  俊  张子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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